
如今， 网约车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出行的一种

重要选择， 网约车平台成了共享经济的典型代

表。 但同时， 也对传统的行业以及法律秩序提出

了新的挑战。

从我国目前的法律规范体系看， 《道路交通

安全法》 等法律对网约车这一新兴经济形态缺乏

针对性和适应性的规定。 尽管 2016 年交通运输

部等部委颁布了 《网约车暂行办法》， 但网约车

平台企业和司机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以及发生事

故时平台的责任承担问题， 仍然存在争议。

平台

应承担的责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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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与司机

是否属于劳动关系

卢颖： 我认为从“风险

责任理论” 和“报偿理论”

也可以得出应该由平台来承

担相应责任的结论。

因为， 一方面平台实际

上是危险的开启者， 乘客在

平台下的单， 平台对司机进

行派单， 从而使司机开启了

这样一个运输行为。 另一方

面， 平台本身是最方便对这

种风险进行控制的， 平台可

以对司机和车辆进行审核，

对保险情况进行审核， 整体

管理和运营情况都是由平台

掌握的。 在这种情况下， 平

台事实上可以做到对风险进

行相应的控制。

从“报偿理论” 来说，

平台事实上是用了司机的劳

动， 然后通过司机的这种运

输行为也获得了自己的报

偿， 风险和报偿是匹配的。

在这种情况下， 既然获得了

相应的收益， 让平台来

承担相应责任也是合

理的。

对于发生

交通事故后的

赔偿， 我觉得

网约车平台

应当和网约

车司机承

担连带责

任。

尽管

网约车平

台并没有

直接对于

受害人有

侵权行为， 但事实上它没有

尽到相应的管理义务或者说

安全保障义务， 在这种应尽

未尽相应义务的情况下， 我

觉得网约车平台可以认为是

跟司机成立共同侵权， 从而

承担连带责任。

朱军： 我赞成卢法官刚

才所说的这种连带责任。

原则上， 每个人或者主

体应当就其自己的过错承担

相应的责任。 但是， 如果在

个案中， 平台企业既违反了

安全保障义务， 又对网约工

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 那么

不排除双方成立共同侵权。

除了卢法官之前的分

析， 我认为平台企业一方面

扩大了自己的经营事业范

围， 又从中获取了收益， 那

么它作为一个特殊的主体，

理应承担由此引发的对外的

侵权责任。

而且， 从目前这种连带

责任的效果来看， 据我了解

的社会普遍的现实， 一旦发

生重大事故， 保险责任又缺

位的情况下， 相较于通常来

说实力雄厚的平台企业， 广

大的普通网约车司机是无力

承担侵权责任的， 如果此时

平台企业还能轻易通过内部

格式条款的免责约定去规避

责任， 这可能会造成一种严

重不公的社会后果。

因此， 我觉得平台企业

应当在今后更加积极地去推

动对外侵权保险的险种， 比

如说和保险公司去洽谈， 通

过保险这样一种方式去合法

合理地规避、 分散和控制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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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颖 ：《网约车暂行办

法》是将网约车平台定位为

承运人的角色，我们认为在

这种情况下与乘客订立运

输合同关系的，肯定应该是

网约车平台，而不是跟网约

车司机缔结合同关系。 在这

样一个认知和前提下来认

定网约车司机和网约车平

台的关系的话，我个人觉得

主要还是要看两者之间到

底存不存在管理和被管理

的关系。

朱军：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的促进稳就业的“意见”

中也对此予以肯定，在

“意见” 第七条明

确指出，法院应当根据用工事

实审查劳动管理程度，来审慎

认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关系。

关于网约车平台企业与

司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还要通过仔细审查双方之间

实际的管理与被管理状况来

定夺。

作为指导， 最高法院在

“意见” 中还列举了一些可供

认定劳动管理的重要的因素，

比如说工作时间和工作量，整

个劳动过程是否接受管理，是

否遵守劳动纪律劳动规则，是

否有奖惩办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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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事故平台

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卢颖： 我觉得平台肯定是要承担

相应责任的。

网约车平台本身是依托于互联网

技术来构建的， 在网约车模式下， 事

实上存在至少三方的关系： 一个是网约

车平台、 一个是网约车司机， 还有一个

就是乘客。

王晓翔： 实践中网约车平台往往辩

称它和司机之间是新型合作关系， 以此

认为它不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

成立吗？

卢颖： 我个人觉得这种抗辩是没法

成立的。 因为这种抗辩事实上是将网约

车平台和司机的内部约定完全扩张适用

到了外部关系上。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

到， 网约车平台跟司机的内部约定， 有

可能是平台试图规避责任； 我们可以

看到， 内部约定的关系往往是比较

松散的， 排除了劳动关系和劳务

关系， 管理与被管理的这样一种关

系几乎在这种内部约定里是看不出来

的。

在这种内部约定里， 司机好像也是

比较自由的主体， 可以比较自由地决定

一些事项。 但另一方面， 我们也应该注意

到， 乘客之所以选择通过平台下单， 而不

是直接与网约车司机缔结运输合同关系，

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平台的便捷， 另一方面

也是基于对于平台的信任， 认为平台对司

机和车辆都有相应的审核， 对于保险情况

有相应的审核， 对司机有相应的培训和管

理。 在这种情况下， 完全将网约车平台与

司机之间的内部关系扩张适用到乘客就不

太合适了。

而且根据 《网约车暂行办法》， 事实

上网约车平台也是承担承运人的责

任， 在这种情况下， 网约车平台肯

定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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